
《山水文苑项目居民用户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合同》的补充协议

甲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年     月共同签署了《山水文苑项目居民用户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但由于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双方本着提升本质安全的原则，增加原合同中“安装燃气自闭阀”的内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由于施工内容的调整，造成材料成本的增加，在原两合同第二条约定的3120元/户基础上增加 80元/户，原合同中安装户数为 215  户，本次补充协议增加价款为  17200   元（含税）（大写：壹万柒仟贰佰元整 ），其中增加不含税金额为： 15221.24    元，税金为： 1978.76    元，增值税税率13%。

2、甲方应该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进场施工前，一次性付清上述增加的价款，付款前乙方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3、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签订的 “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

4、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两份，各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5、乙方应就本合同约定的业务向甲方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13%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乙方未开具发票或者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被税务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认定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致使甲方被税务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补征税款、处以罚款、加收滞纳金等，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除承担所有税款、滞纳金、罚款等费用外，还应承担因此给甲方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6、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对已提供的发票进行作废处理或红字冲销。如果乙方私自做出作废发票或红字冲销发票行为的，视为乙方违方违约，除在行为发生之日起 3日内重新开具对应发票外，并承担已开具发票金额 0.3倍违约金。此条款单独有效，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约定。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洛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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